木材购销合同（范本）

计量单位：m3、元/ m3    合同号: **
供  货  单  位：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以下简称甲方）

订购单位或个人：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林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本着公平买卖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决定，定立本合同，达成如下条款：

一、木材检验标准和验收方法：按国家标准（即原木检验GB/T1441995）由甲方派员检验木材，乙方派员赴地验收。

二、木材情况及单价：
	标的地点
	材  种
	数  量
	单  价
	备  注

	
	
	
	
	最优价

	
	
	
	
	最优价


木材收款方式：乙方在通过福建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互联网竞价平台进行竞价，乙方成交后，交易保证金自动转为成交木材款。木材款分两期缴交，第一期10万元（包含交易保证金）乙方于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转入指定银行账户，第二期按出仓结算剩余木材款乙方于甲方将木材全部出仓后计算出木材款后3个工作日内转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户  名：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账  号：13230101040003913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福鼎市支行

甲方根据现行国家税法、发票管理办法等规定，向乙方提供相关票据，开具不超过成交木材款的木材销售发票总金额。
五、费用承担方法：装车船费、捆绑用具及运费由乙方承担。
六、交（提）货地点、方法：工区山场交货，乙方货款到达甲方账户后方可提货。提货有效期至**年**月**日止，乙方必须在提货有效期内运完所购买的所有木材（雨天等特殊情况顺延），期间标的木材由乙方负责看护。如超过提货有效期，视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处理剩余木材。

七、乙方提货全过程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详见附件《木材销售安全管理合同》）。
八、乙方每次运输木材必须经甲方工作人员现场同意才能调运，否则视为盗运木材。

九、其它约定事项：如有未定事宜按照有关规定双方协商后修定或补充。

十、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表：                                           

账号：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福鼎市农行营业部 13230101040003913

地址：福鼎山前通和路二巷8号

福建省福鼎后坪国有林场  
 **年**月**日     
